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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資協議之補充協議、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及

有關更換董事的權益披露

茲提述 (i)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

於中國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投資興建及經營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項目的公告（「該公

告」），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建議更改公

司名稱」）的公告（「更改公司名稱公告」），以及 (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

七日有關（其中包括）委任朱向東先生（「朱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更換董事」）

的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有關投資協議之補充協議

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宣佈，項目公司與曹妃甸工業區再生資源產業園區

委員會就項目公司所獲提供優惠政策的額外條款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

根據補充協議，《中國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區促進先進製造業發展的規定（暫行）》

內的相關優惠政策將適用於項目公司，包括一項五 (5)年期相關稅務優惠政策。根

據有關國內海關政策、法律及法規，項目公司亦將獲得豁免進口設備關稅的權

利。此外，根據補充協議，項目公司可按每平方米約人民幣 135元（約等於 151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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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優惠價格購入土地，以作一般及倉儲用途。而用作工業用途的土地，則可

按每平方米約人民幣105元（約等於118港元）之優惠價格購入。

額外條款乃由投資協議的各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達致。除補充協議所修訂者外，

投資協議其餘所有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繼續具有完全效力。

董事會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實屬公平合理，且據此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此外，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由「Chiho-Tiande Group Limited」改為「Chiho

Environmental Group Limited」。除上文所述修訂外，更改公司名稱公告所載的其他

資料則維持不變（包括建議將本公司之雙重外國中文名稱由「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

司」改為「齊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詳情的

通函，將連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相關代表委任表格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

早寄交股東。

有關更換董事的權益披露

董事會亦謹此知會，朱先生持有合共 33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相當於其獲委任時

及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0.02%。除前文所述者外，關於更換董事之公

告所載之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事項須提請股東垂注，亦概無其

他與朱先生之委任有關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 (2) (h)至 13.51 (2) (v)予以披

露。

承董事會命

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涂建華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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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涂建華、秦永明、朱向東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諸大建、錢麗萍

本公告中以人民幣計值之金額已按人民幣 1元= 1.1258港元之匯率兌換為港元，以

作說明。並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已經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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